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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 113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5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誠正大樓 401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校長惠萍 

出席：詳如簽到單                                                      紀錄：陳慶德 

 

壹、 主席報告 

一、 學校資源有限，相關經費管理與設備汰換措施請同仁共體時艱，當省則省，當用則用。 

二、 學年度即將結束，學校年度 KPI 追蹤如學術論文發表情況，國際交流活動、學生出國與

教師國際合作及邀請境外老師學術交流等表現，請各院系至研發處平台隨時更新資料以

利統整。 

三、 畢業典禮即將到來，邀請全校師生、畢業班導師、系主任及院長當天共同出席，也請與會

師長轉達相關訊息。 

 

貳、 頒獎: 頒發郭祝府校友田徑獎學金 

--11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公開男生組田徑 100公尺金牌：體碩二陳玟溥 

●公開男生組田徑 200公尺金牌：體碩二陳玟溥 

●公開男生組田徑 4*100公尺接力金牌：黃哲逸、賴柏翔、袁銘威、陳玟溥 

參、 專題報告 

「大學端籌辦學習規劃師的關鍵價值」 

    報告單位：教務處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歐陽教務長誾 

肆、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提 案 

案 次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擬修正本校公共空間場

地借用管理要點規定草

案，提請討論。 

 

學務處 一、修正第七點(四)

及(五)合併如下: 

(四)公共空間不得

使用明火或其

他電器烹煮，除

公告並實施 

https://osa.nutn.ed

u.tw/index.php?grou

p=sa3&temp=info2&la

ng=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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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南側廊道、

活力轉角經申

請核准後得使

用，並檢附「活

動安全用火及

場地檢核確認

表」(如附件)。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擬修正本校校園學生自

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

畫草案，提請討論。 

學務處 照案通過。 公告實施並更新

網頁法規及本校

法規資料庫 

https://osa.nut

n.edu.tw/index.

php?group=sa1&o

ption=module&la

ng=cht&task=dfi

le&id=309&i=1 

 

https://gaweb.n

utn.edu.tw/LawR

eg/deptLaw.aspx 

 

提案三 擬修正本校全時工讀生

及身心障礙臨時工僱用

管理要點第 7點草案，提

請討論。 

人事室 照案通過。 公告實施並更新人事

室網頁及本校法規資

料庫。 

https://www.nutn.ed

u.tw/personnel/mode

02.asp?m=2015112615

2533810&t=list 

 

https://gaweb.nutn.

edu.tw/LawReg/deptL

a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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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web.nutn.edu.tw/LawReg/deptLa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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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utn.edu.tw/personnel/mode02.asp?m=20151126152533810&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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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aweb.nutn.edu.tw/LawReg/deptLaw.aspx
https://gaweb.nutn.edu.tw/LawReg/deptLaw.aspx
https://gaweb.nutn.edu.tw/LawReg/deptLaw.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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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決議彙整(共 10 個提案) 

提案一…………………………………………………………………5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輔導中心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聘任要點第 4點及第 5點規定草案，提請討

論。 

決議： 

一、修正第 4點(一)如下: 

(一)外聘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具有諮商心理師、臨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之專業證照，以

公開遴聘為原則，遴聘相關規定另訂之。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7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減碳目標及碳中和期程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9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名稱及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先暫行一年。 

提案四…………………………………………………………………14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 擬修正本校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管理要點名稱、第 2 點及第 4 點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24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 擬修正本校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部分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緩議。 

提案六…………………………………………………………………29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附表 1「專任助理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部分規定草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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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44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要點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修正第 2點如下: 

二、凡本校博士班學生(出國期間學生需保有本校學籍)擬於國外進行研究活動(不包含大

陸、香港、澳門地區之機構)，皆可提出申請；其移地研究主題須與畢業論文主題相

關，且同一申請案受補助人已獲得其他政府單位之出國補助者，不得再依本要點受領

補助。 
二、修正附件部分文字。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49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本校 114年暑假期間行政人員彈性上班處理原則，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52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聘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附件三本校「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規定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55 

提案單位：校友服務中心 
案由:擬訂定本校推動國際生留臺職涯輔導補助要點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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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輔導中心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聘任要點第4點及第5點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明確聘任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標準修正第四點。 

二、 為因應年度經費靈活調配人力資源故修正第五點第三項。 

三、 檢附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後全要點。 

四、 本案經處務會議討論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一、修正第4點(一)如下: 

(一)外聘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具有諮商心理師、臨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之專業證照，以

公開遴聘為原則，遴聘相關規定另訂之。 

二、餘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輔導中心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聘任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校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聘

任標準如下： 

(一)外聘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具

有諮商心理師、臨床心理師或精

神科醫師之專業證照，以公開遴

聘為原則，遴聘相關規定另訂

之。 

 

 

(二)校內教師兼任專業輔導人

員：具有諮商心理師、臨床心理

師之專業證照。 

四、本校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聘

任標準如下： 

(一)外聘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具

有諮商（或臨床）心理、社會工

作或精神醫學等碩博士學位或相

關證照，以公開遴聘為原則，若

因輔導案主之特別需要而聘任者

不在此限。 

(二)校內教師兼任專業輔導人

員：具有諮商(臨床)心理或社會

工作師等碩博士學位或相關證

照。 

明確聘任兼任專業輔導人

員之資格。 

五、… 

(三)兼任專業輔導人員每週值班

時間以二至六小時為原則。 

五、… 

(三)兼任專業輔導人員每週值班

時間至少兩小時，至多六小時。 

輔導中心因應年度經費，

調整聘任兼任專業輔導人

員相應的工作時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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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輔導中心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聘任要點」修正後全條文 

109年 8月 5日輔導中心會議通過 

109年 9月 16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14年 5月 21日 113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討論 

一、 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晤談服務，特依本校輔導中心設

置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校輔導中心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聘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得於輔導中心置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若干人負責晤談工作之執行，由校長聘任，任期

一學期。 

三、 輔導中心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兩週，考量該學期之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人事費預算、兼任專

業輔導人員之專長領域及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之安排等，以專案方式提聘(續聘或新

聘)，由校長核聘，發給聘書，並依接案時數報請核發鐘點費。 

四、 本校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聘任標準如下： 

(一) 外聘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具有諮商心理師、臨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之專業證照，

以公開遴聘為原則，遴聘相關規定另訂之。 

(二) 校內教師兼任專業輔導人員：具有諮商心理師、臨床心理師之專業證照。 

五、 兼任輔導專業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如下，並作為下一學期是否續聘之參考： 

(一) 協助提供個別晤談服務，並於晤談後完成相關輔導與行政記錄。 

(二) 協助實施心理測驗之施測與解釋、班級座談、心理衛生推廣等，並得應本校需要，

商請協助處理其他輔導相關事務。 

(三) 兼任專業輔導人員每週值班時間以二至六小時為原則。 

(四) 如因事無法到校值班，需於一周前（若遇緊急事件者不在此限）告知個案管理人

員，以維護個案權益。 

(五) 需嚴謹遵守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訂定之「諮商專業倫理守則」、「性別工作平等法」、

「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 

(六) 如於本校提供晤談服務期間，知悉服務對象有兒童虐待、家庭暴力、性騷擾、性侵

害及霸凌之虞，應主動於第一時間告知個案管理人員，並共同討論後續通報事宜。 

(七) 如遇緊急個案且接獲通知到校處理，相關補助另行發給，時數不計入固定輪值總時

數內。 

(八) 得參與輔導中心辦理之內部團體督導及訓練工作坊，提升諮商輔導專業知能。 

六、 兼任專業輔導人員之諮商服務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支

給。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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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減碳目標及碳中和期程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4年 4月 1日節約能源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二、 依 113 年第 2 次節約能源委員會議決議，擬於 114 年完成 113 年全校溫室氣體盤查後，

重新變更 113年為本校盤查基準年，並依基準年(113年)為中長程減量目標依據。 

三、 擬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 檢附相關說明如下:  

(一)本校 113年碳盤查數據如下   

項目(排放源) 113年排放量(噸 CO2e) 

柴油  0.30  

天然氣 53.88  

汽油(割草機) 1.05  

汽油(公務車) 7.76  

甲烷 81.36  

各類冷媒 355.13  

二氧化碳(鋼瓶) 0.04  

外購電力(學校用電) 2607.67  

下游產品運輸產生排放 

(化學廢液、生物廢棄物、廚餘等) 
0.21 

自來水(學校用水) 21.56 

酒精 0.48  

電力間接(採購貨物的排放) 513.62  

汽油間接(採購貨物的排放) 2.26  

生活垃圾 102.94  

處置廢棄物產生排放 0.83 

(委外租賃廠商 )電力 23.73  

(委外租賃廠商 )自來水 0.04 

合計 37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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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擬訂定本校年度減碳目標及碳中和期程 

 1.因應2050淨零排放政策，規劃之年度減碳目標如下： 

 

 

 

 

 

 

 

 

 

 

 

 

 

 

 

**以113年為盤查基準年 

 

2.擬規劃本校碳中和期程如下 : 

項  目 
承諾年度 

（自我宣告年份） 
基準年度 目標年度 

碳中和 2050 113年盤查基準年 
◎2030 年減量 22% 

◎2040 年減量 53% 

 
(三)未來校園減碳具體作為-規劃建議: 
1.天然氣熱水器逐年汰換為太陽能熱泵熱水器。 

2.割草機及公務車或其他動力設備逐年汰換由電動取代燃油。 

3.逐年汰換老舊(9年)以上之冰水主機、冷氣機、冰箱、飲水機等由變頻式取代。 

4.強化能源管理系統及全校智慧電錶建置，規劃各單位能源管理系統進行集中監測及管理。 

5.持續創能(盤點可裝設太陽能發電之場所，逐步建置太陽能發電及水資源循環再利用)及節能(減

少  

  空調使用及自然採光等)以降低碳排放量。 

6.盤點校內教師在淨零碳排、碳匯領域及低碳技術研發能量，強化再生能源有效生產使用及回收技    

  術。 

7.最終無法移除之碳排放量則以外購碳權抵銷，以達到完全碳中和。 

決議：照案通過。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年排放量 3773 3622 3477 3338 3205 3076 2953 2806 2665 2532 2406 2285 2171 2062 1959 1861 1768

年減率 0%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3773 3622 3477 3338 3205 3076 2953 2806 2665 2532 2406 2285 2171 2062 1959 1861 1768

0%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碳
排
放
量(

噸)

減碳目標

年排放量 年減率 線性(年排放量)

年份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累積減少率 基期年 4% 8% 12% 15% 18% 22% 26% 29% 33% 36% 39% 42% 45% 48% 5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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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名稱及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會主席裁示事項辦理。 

二、經依前項會議主席裁示及參考他校作法，研擬修正本校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訂要點名稱：因應修訂內容除原委員會設置內容，亦增訂空間管理原則，爰據以修

訂要點名稱為「國立臺南大學空間管理要點」及第一點規定。 

(二) 修訂委員會任務及議事規則：依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會決

議修正委員會任務，以及依現況修訂開會時程，並為使議事規則更加明確，爰修訂委

員會相關規定(如第二點至第四點及第九點)。 

(三) 增訂空間管理原則：依本校空間管理方式，增訂各類空間之相關管理規定(如第五點

至第八點)。 

四、檢附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條文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先暫行一年。 

 

「國立臺南大學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南大學空間管理要點 國立臺南大學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 

依修訂內容修正要點

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妥善管理本校

空間，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空

間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並設置「國立臺南大學空

間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校

空間管理委員會)，以有效執行

本要點。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妥善規劃與管

理校園空間，設置「國立臺南大

學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為本會)，並訂定「國立

臺南大學空間規劃暨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因應要點名稱及內容

修正，據以修訂要點

及委員會設立內容。 

二、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單位間空間使用管理疑義

之協商。 

(二)各單位空間使用效能與管

理不彰之處理。 

(三)校長交議事項。 

四、本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空間規劃、配置原則及

管理政策與要點。  

(二)審議各單位之空間需求與

分配。 

(三)審查執行研究計畫所需之

空間配置。  

(四)審議空間使用效能，對績效

不彰者得收回重新分配。  

(五)研議其他與空間管理相關

議題。  

一、依本校 113 學年

度第 1 學期空間

規劃暨管理委員

會決議修正本委

員會之任務，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要點修正，變

更點次。 



10 
 

三、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組織成員

及運作： 

(一)召集人：由校長兼任之。 

(二)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圖資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體

育室主任、學生會會長，任

期隨職務異動而更易。 

(三)代表委員：各學院推派教師

代表一名，任期二年。 

二、本會組織成員及運作：  

(一)召集人：由校長兼任之。  

(二)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圖資長、各學院院長、主任

秘書、主計室主任、體育室

主任、學生會會長。  

(三)代表委員：各院推派教師代

表一名，任期二年。  

一、配合要點修正，變

更點次及酌作文

字修正。 

二、增訂當然委員任

期隨職務異動而

更易，以臻明確。 

四、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由總務長

兼任執行秘書。 

三、本會由總務長兼任執行秘書。 配合要點修正，變更

點次及酌作文字修

正。 

五、本要點所稱空間係指本校教學

研究、行政服務之校舍、場地及

宿舍，依使用目的區分為行政

辦公室(含院系所辦公室)、普

通教室、專業教室、電腦教室、

實驗室、教師研究室、研討室、

會議室(廳)、音樂廳、演藝廳、

校級研究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培育室、圖書館、體育場館、眷

屬宿舍、學生宿舍、學生活動及

公共空間場地等。 

(新增) 訂定本要點所稱空間

之範圍。 

六、本校各類空間分配及使用管理，

除行政辦公室(含院系所辦公

室)由使用單位依行政程序簽

請校長核准，其餘依使用目的

區分為以下八類： 

(一) 普通教室、研討室、教師研

究室：由教務處統籌管理。 

(二) 各學系專業教室及所屬空

間：由所屬學系使用管理；

各學院依所屬學系使用情

形統籌管理。 

(三) 實驗室：各學院、學系實驗

室由所屬學院、學系統籌

管理；校級研究中心實驗

室由研究發展處統籌管

(新增) 依 113 學年度第 1 學

期空間規劃暨管理委

員會主席裁示，依本

校空間管理方式由相

關單位統籌管理各類

空間。 



11 
 

理。 

(四) 全校性電腦教室、圖書館：

由圖資處統籌管理。 

(五) 校級研究中心、創新育成

中心培育室：由研究發展

處統籌管理。 

(六) 全校性會議室(廳)場地、

音樂廳、演藝廳、眷屬宿

舍：由總務處統籌管理。 

(七) 體育場館：由體育室統籌

管理。 

(八) 學生宿舍、學生活動及公

共空間場地：由學務處統

籌管理。 
前項所列八類空間，其各自管

理要點，得由統籌管理單位另

定之。 
七、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各單位使用

空間必要時須配合學校整體發

展進行適當調整。 

(新增) 增訂各單位使用空間

須配合校務發展調整

之規定。 

八、總務處每學年應彙整本要點第

六點各類空間統籌管理單位之

分配使用及管理情形並陳報校

長。空間使用效能與管理不彰

者，經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審

議，得收回重新分配或限期改

善。 

(新增) 為促進空間使用成

效，訂定空間使用情

形調查及管考機制。 

九、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視實際需

要，不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

主持會議，召集人不能親自出

席會議時，由召集人指定當然

委員一人代理主持。 

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除當然

委員得由其職務代理人代理出

席外，其餘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必要時得邀請校內外相關

人員列席。 

應有全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為決

五、每學期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邀請校內相關人員列席，

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

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通過始為決議。  

一、依執行情形及提

升行政效能，修訂

本委員會視實際

需要，不定期召開

會議。 

二、增訂會議召開、委

員出席及代理之

議事規則，避免

議決疑義。 

三、配合要點修正，變

更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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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配合要點修正，變更

點次。 

 

「國立臺南大學空間管理要點」修正後全條文  

112年4月19日111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訂定 

113年9月11日113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決議簽奉校長核定修正通過 

114年5月21日113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討論 

一、為配合校務發展，妥善管理本校空間，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空間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並設置「國立臺南大學空間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以有效執行

本要點。 

二、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單位間空間使用管理疑義之協商。 

(二)各單位空間使用效能與管理不彰之處理。 

(三)校長交議事項。 

三、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組織成員及運作： 

(一)召集人：由校長兼任之。 

(二)當然委員：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資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

書、主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學生會會長，任期隨職務異動而更易。 

(三)代表委員：各學院推派教師代表一名，任期二年。 

四、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由總務長兼任執行秘書。 

五、本要點所稱空間係指本校教學研究、行政服務之校舍、場地及宿舍，依使用目的區分為行政辦

公室(含院系所辦公室)、普通教室、專業教室、電腦教室、實驗室、教師研究室、研討室、會

議室(廳)、音樂廳、演藝廳、校級研究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室、圖書館、體育場館、眷屬

宿舍、學生宿舍、學生活動及公共空間場地等。 

六、本校各類空間分配及使用管理，除行政辦公室(含院系所辦公室)由使用單位依行政程序簽請

校長核准，其餘依使用目的區分為以下八類： 

(一) 普通教室、研討室、教師研究室：由教務處統籌管理。 

(二) 各學系專業教室及所屬空間：由所屬學系使用管理；各學院依所屬學系使用情形統籌管理。 

(三) 實驗室：各學院、學系實驗室由所屬學院、學系統籌管理；校級研究中心實驗室由研究發

展處統籌管理。 

(四) 全校性電腦教室、圖書館：由圖資處統籌管理。 

(五) 校級研究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室：由研究發展處統籌管理。 

(六) 全校性會議室(廳)場地、音樂廳、演藝廳、眷屬宿舍：由總務處統籌管理。 

(七) 體育場館：由體育室統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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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宿舍、學生活動及公共空間場地：由學務處統籌管理。 

前項所列八類空間，其各自管理要點，得由統籌管理單位另定之。 

七、因應校務發展需要，各單位使用空間必要時須配合學校整體發展進行適當調整。 

八、總務處每學年應彙整本要點第六點各類空間統籌管理單位之分配使用及管理情形並陳報校長。

空間使用效能與管理不彰者，經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審議，得收回重新分配或限期改善。 

九、本校空間管理委員會視實際需要，不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主持會議，召集人不能親自出席

會議時，由召集人指定當然委員一人代理主持。 

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除當然委員得由其職務代理人代理出席外，其餘委員應親自出席會

議，必要時得邀請校內外相關人員列席。 

應有全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為決議。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4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管理要點名稱、第 2 點及第 4 點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檢附「國立臺南大學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如下。 

二. 提行政會議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

成中心培育室進駐管理要點 
國立臺南大學育成中心培育室進

駐管理要點 
依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要

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中心受理申請進駐之資格

及程序如下： 
(四)進駐審查委員會由研發長擔

任召集人，由本中心主任、專

案經理等組成，得依申請案

內容，另由研發長邀請專家

學者一至三位擔任審查委

員。 

二、本中心受理申請進駐之資格

及程序如下： 
(四)進駐審查委員會由研發長擔

任召集人，由本中心主任、執

行長、專案經理組成，得依申

請案內容，另由研發長邀請

專家學者一至三位擔任審查

委員。 

修訂國立臺南大學研究

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培

育室進駐管理要點-二、

本中心受理申請進駐之

資格及程序(四)進駐審

查委員會部分內容，將

成員執行長刪除。 

四、進駐期程、空間及進駐期間

權利義務 
(一)進駐期程 

1.申請單位之進駐合約

期滿得續約，並應於進

駐合約到期日前 2個月

提出書面展延申請，經

進駐審查委員會決議

同意，申請單位之進駐

期間最長得以進駐期

程之年限為限。 
2.申請單位若無意願續

約，應於進駐合約到期

日前 2個月以書面通知

本中心。 
 
 

四、進駐期程、空間及進駐期間

權利義務 
(一)進駐期程 

1.申請單位之進駐合約

期滿得續約。經進駐審

查委員會決議同意，申

請單位之進駐期間最

長得以進駐期程之年

限為限。 
 
 
2. 申請單位於進駐合約

到期日前 2 個月提出

展延申請，經由本中心

同意後予以續約。申請

單位無意願續約，亦應

於進駐合約到期日前

修訂國立臺南大學研究

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培

育室進駐管理要點-四、

進駐期程、空間及進駐

期間權利義務(一)進駐

期程部分內容，將 1.2.
原部份內容合併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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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育成企業進駐本中心

場域，進駐期程以 3 年

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

員會決議，得另延長 3
年。 

4.新創團隊進駐本中心

場域，進駐期程以 2 年

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

員會決議，得另延長 1
年。 

5.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

進駐期程，依本校核准

進駐育成中心之公文

所示之進駐期間為限。

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

駐本中心培育室最多

以 3 間培育室為原則。 
 

2 個月以書面通知本

中心。 
3.育成企業進駐本中心

場域，進駐期程以 3 年

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

員會決議，得另延長 3
年。 

4.新創團隊進駐本中心

場域，進駐期程以 2 年

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

員會決議，得另延長 1
年。 

5.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

進駐期程，依本校核准

進駐育成中心之公文

所示之進駐期間為限。

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

駐本中心培育室最多

以 3 間培育室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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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管理要點」 
修正後全條文 

109 年 12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1 月 12 日 110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提送 114 年 5 月 21 日第 7 次行政會議討論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促進進駐企業培育成效及提

高閒置培育室使用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受理申請進駐之資格及程序如下： 

(一)申請資格 

1.育成企業：凡於中華民國境內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企業，其技術、產品或服務具

創新性者，均可提出請。 

2.新創團隊：凡經由本中心輔導，參與校內外各項創業競賽獲奬，或經由本中心或其他

育成聯盟學校評估，該新創團隊之技術、產品或創新服務具發展潛力而具名推薦者。 

3.本校研究發展中心：經本校核准設立之研究發展中心者。 

(二)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1.育成企業 

(1)進駐申請書。(附件一) 

(2)進駐營運計畫書。(附件三) 

(3)進駐同意審查書。(附件四) 

(4)企業與本中心合作備忘錄。(附件五) 

(5)公司合法設立文件。 

(6)最近一年之營業人銷售稅額申報書。 

(7)最近一個月之勞工保險局保險費繳費單。 

(8)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2.新創團隊 

(1)進駐申請書。(附件二) 

(2)個人身分證及學經歷證明影本。 

(3)進駐營運計畫書。(附件三) 

(4)進駐同意審查書。(附件四) 

(5)創業競賽參賽證明或育成機構推薦函。 

(6)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3.本校研究發展中心：經校長核示同意進駐育成中心之公文。 

(三)審查程序 

1.本中心對育成企業或新創團隊(以下合稱申請單位)提供之進駐申請文件進行初步查

驗。本校研究發展中心於完成本校之公文簽核，並經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評議委員會通

過後，即已完成進駐審查。 

2.申請單位由本中心籌組之進駐審查委員會進行申請進駐或覆審之審查。 

3.申請單位經審查後核准申請單位進駐本中心場域，將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申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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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接到通知後 15日內完成簽署進駐合約。申請單位未於期限內完成簽署進駐合約，

視為放棄進駐申請。 

4.經審查委員會決議核駁申請單位之進駐申請，申請單位得接到書面通知後 1個月內向

本中心以書面提出覆審，以一次為限。 

(四)進駐審查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由本中心主任、專案經理等組成，得依申請案內

容，另由研發長邀請專家學者一至三位擔任審查委員。 

三、進駐企業之輔導項目 

    本中心提供相關專業諮詢，由申請單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四、進駐期程、空間及進駐期間權利義務 

(一)進駐期程 

1.申請單位之進駐合約期滿得續約，並應於進駐合約到期日前 2個月提出書面展延申

請，經進駐審查委員會決議同意，申請單位之進駐期間最長得以進駐期程之年限為

限。 

2.申請單位若無意願續約，應於進駐合約到期日前 2個月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3.育成企業進駐本中心場域，進駐期程以 3年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員會決議，得另延

長 3年。 

4.新創團隊進駐本中心場域，進駐期程以 2年為原則，經進駐審查委員會決議，得另延

長 1年。 

5.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進駐期程，依本校核准進駐育成中心之公文所示之進駐期間為

限。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駐本中心培育室最多以 3間培育室為原則。 

(二)申請單位得申請使用本中心之創客空間、共同工作空間(M201會議室、藍色空間)。申請

單位有需要使用本中心會議室，本中心應依「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

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辦理。 

(三)申請單位有下列情事發生時，本中心得與其中止進駐合約並限期遷離本中心場域： 

1.申請單位未繳納應繳納之費用，經本中心書面通知限期繳納，而仍未在期限內繳納

者。 

2.申請單位無法配合本中心提供例行性報表，包括但不限於財務營業報表、勞健保繳費

單等。 

3.申請單位無意願進駐。申請單位應於遷離日前 1個月以書面通知本中心。 

4.申請單位違反本校之管理規定者。 

5.申請單位違反其他重大事項。 

五、進駐作業及管理 

(一)申請單位於進駐合約簽署後，進駐本中心場域前，應繳納進駐費用及押金。於進駐期間

之始日前 2日，申請單位未繳納者，視為放棄進駐。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駐期間，應支

付進駐本中心培育室之場地費用。 

(二)本要點所稱之管理，其項目或內容包括進駐人員及場所管理及公共設施管理，由本中心

負責管理。 

(三)進駐人員及場所管理 

1.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人員應遵守本中心門禁及空間管理等相關規定。 

2.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於欲變更本中心場域之管線配置或空間配置，應事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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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同意。 

3.本中心所提供進駐場所之辦公事務設備，於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不再使用或

遷離本中心場域時，應將設備回復原狀並返還。 

4.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之事業廢棄物，應由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中心依廢棄物

清理之相關法律規定負責清運處理。 

5.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進駐期間應遵守本校相關管理規定。 

(四)公共設施管理 

 公共設施之使用，申請單位及本校研究發展中心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並依各設施使用

注意事項使用之。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之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或本校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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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企業進駐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成立日期：                     

負 責 人：                    負責人生日：     年     月    日 

負責人最高學歷：              資 本 額：                      

去年度公司年營業額：          是否為客家企業： □是 □否 

聯 絡 人：                    公司登記字號：                    

公司所在地：                  工廠登記字號：                    

營業項目：                    員工人數：男：   女：   合計：    

統一編號：                    電  話：(    )                     

傳  真：(    )                 手  機：(    )                          

聯絡人 e-mail：                                                    

主要產品：                                      

二、申請日期：    年    月    日，主要類別(請選擇一項)： 

□創意設計 □食品餐飲       □零售批發      □農業產品 

□通訊電子 □文化教育       □醫療保健      □生物科技 

□綠色產業 □機械           □休閒娛樂      □其他__________ 

□顧問服務業 □美容美髪       □成衣服飾 

三、檢附文件 

□營運計畫構想書一份 

□合作備忘錄一份 

□同意審查聲明書一份 

□公司合法設立文件 

□最近一年營業人銷售稅額申報書 

□勞工保險局保險費繳費單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本公司承諾於獲進駐審查會核准後，願依國立臺南大學相關規定，並配合國立臺南大學辦理

申請進駐作業之必要手續，以及願支付相關費用。 

 

公司章                        負責人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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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新創團隊進駐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申請書 

二、基本資料 

團隊名稱：                     成立日期：                     

代 表 人：                     代表人生日：     年     月    日 

負責人學歷：                   團隊人數：男：   女：   合計：    

聯 絡 人：                     

電  話：(    )                     

手  機：(    )                          

聯絡人 e-mail：                                                    

主要產品/服務：                                      

二、申請日期：    年    月    日，主要類別(請選擇一項)： 

□創意設計 □食品餐飲       □零售批發      □農業產品 

□通訊電子 □文化教育       □醫療保健      □生物科技 

□綠色產業 □機械           □休閒娛樂      □其他__________ 

□顧問服務業 □美容美髪       □成衣服飾 

三、檢附文件 

□營運計畫構想書一份 

□合作備忘錄一份 

□同意審查聲明書一份 

□創業競賽參賽證明或育成機構推薦函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本公司承諾於獲進駐審查會核准後，願依國立臺南大學相關規定，並配合國立臺南大學辦理

申請進駐作業之必要手續，以及願支付相關費用。 

 

新創團隊代表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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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企業/新創團隊進駐營運計畫構想書  
 

一、請詳細述明下列各項  

公司名稱  

設立公司緣由及目標  

公司組織與成員職掌、簡歷  

技術／成品／服務簡介（請描述內涵及其應用）  

市場概況  

（主要購買者、產品優勢、競爭產品現況、市場可能分佈及拓展企圖、預定成

長率等）  

待輔導項目及需求 

（行政、技術、資金、管理、行銷等） 

 
二、簡要述明下列各項  

(一)未來行銷策略  

（產品定位、價格策略、行銷通路、售後服務、推廣企劃等）  

(二)財務計畫  

（現金流量、資金來源與需求、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預估）  

(三)商品化計畫 

（成品設計包裝、成品推出時程與價格） 

(四)生產計畫  

（設備、人力、場所、流程、測試、材料）  

(五)營運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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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同意審查書 

 

本公司所屬營運計畫構想書，同意接受審查。 

 

此致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公司名稱： 

申 請 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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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產學合作備忘錄 
 
立合約人：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 
          ***********                     （以下簡稱乙方） 
   
乙方於進駐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期間，將與甲方針對下列技術或產品(勾選部分)，進行雙

方合作。合作細節另議。 
□ 技術 
□ 商務（含行銷、財務、投資等） 
□ 管理 
□ 其他（請註明：       ） 
 
 
本備忘錄自  ***** 年 ** 月  **  日生效。 
 
 
 
 
 
            甲  方：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代表人：                (簽章) 
 
 
 
 
            乙  方： 
 
            代表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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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部分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檢附「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修正對照表如下。 
二、提行政會議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本案緩議。 
 

「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每一時段為 4 小時，不足 4 小

時仍以一時段計算，若使用時間跨

越二個時段，則以二個時段計算。

可借用時段如下： 
   1.上午 8：30~12：30 
   2.下午 13：30~17：30 
   3.晚間 18：00~ 22：00 

三、 可借用時段： 
1.上午 8：30~12：00； 
2.下午 13：30~17：30； 
3.晚間 18：00~ 22：00。 

 

修訂第三點借用時段 
1.新增跨時段計算方式 
2.刪除贅字及錯字 
3.改動時段排列方式 

 

四、符合下列情形者，應依本點規

定之標準繳納場地費： 

1.一般外部單位： 

非本中心進駐企業、非育成合

作夥伴，且未與本校單位合辦

活動者，每一時段收費新台幣 
3,500 元（含空調費）。 

 

2.外部單位與本校單位合辦活

動： 

非本中心進駐企業、非育成合

作夥伴，惟與本校單位合辦活

動者，每一時段以八折收費，即

新台幣 2,800 元（含空調費）。 

 

3.進駐企業或合作夥伴： 

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夥

伴舉辦活動，未與本校單位合

辦者，每一時段收費新台幣  
2,500 元（含空調費）。 

四、 符合下列情形者，收費方式依

下列標準辦理： 

1.非本中心進駐企業，每一時段

為新台幣 3,500 元(含空調費

用)。晚間時段及假日借用皆

須加收助理/工讀生工作費， 
每人每小時 150 元，收費時

數計算為每次預定辦理活動

的時間外加 2 小時(提前一

個小時準備，以及結束後一小

時的整理檢查)。與本校單位

合辦活動者，場地費部分以 8 
折收費。 

 

2.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

聯盟舉辦之活動，不論借用時

段，每一時段為新台幣 2,500 
元 (含空調費用)。與本校單位

合辦活動者，場地費部分以 5 
折收費。 

修訂第四點收費方式 

1.助理或工讀生的時薪改為

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而

同步變動，並獨立列項於

後點。 

2.修正場地費收費標準敘

述，依據是否為進駐企業

或育成夥伴身分，再分列

是否與本校單位合作。 

3.加入校內單位辦理活動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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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進駐企業或合作夥伴與本校

合辦活動： 

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夥

伴舉辦活動，與本校單位合辦

者，每一時段以五折收費，即新

台幣 1,750 元（含空調費）。 

 

5.校內單位適用原則： 

校內各級單位舉辦活動，每一

時段之費用依本點第四項之規

定辦理。若活動經費所屬計畫

規定不得編列場地費，則應簽

請核示。 

 

3.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

聯盟所舉辦之活動並無對外

收費者，活動內容經本中心同

意後，准予免費使用。若有對

外收費而隱瞞實情者，經查屬

實，除追查收費，往後一概拒

絕續借。 

 

 

 

五、 租借會議室之其他費用，依下

列標準辦理： 

   1.投影機及視聽設備租借每一

時段為新台幣 500元整。若為

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

夥伴舉辦之活動，未與本校單

位合辦，但單一活動辦理多場

次者，免收設備費。 

 

2.晚間時段及假日借用皆須加

收助理/工讀生工作費，工資

依《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

小時最低基本工資之標準計

算  (租借申請單所載時薪標

準亦隨政府法令公告之最低

工資調整而同步變動)。收費

時數計算為每次預定辦理活

動的時間外加 2 小時(提前

一個小時準備，以及結束後一

小時的整理檢查)。 

四、 符合下列情形者，收費方式依

下列標準辦理： 

1.非本中心進駐企業，每一時段

為新台幣 3,500 元(含空調費

用)。晚間時段及假日借用皆

須加收助理/工讀生工作費， 
每人每小時 150 元，收費時

數計算為每次預定辦理活動

的時間外加 2 小時(提前一

個小時準備，以及結束後一小

時的整理檢查)。與本校單位

合辦活動者，場地費部分以 8 
折收費。 

 

六、投影機及視聽設備租借每一時

段為新台幣 500 元整。 

修訂第四點收費方式及第六

點設備租借 

1.合併第六點及第四點之 1
項。 

2.設備費優惠辦法法規化。 

3.助理或工讀生的時薪改為

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而

同步變動，並於第四點外獨

立列項。 

六、借用單位須負責維護會議室

之整潔，設備若有損壞需照價賠

償。 

五、借用單位須負責維護會議室

之整潔，設備若有損壞需照價賠

償。 

修訂國立臺南大學研究

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

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
五、維護原則改為第六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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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 
修正後全條文 

107 年 4 月 18 日 10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提送 114 年 5 月 21 日第 7 次行政會議討論 

 
一、 為有效管理並提升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會議室 (M217)使用效 
     益，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會議室借用暨收費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會議室借用不得與本中心開班課程與活動時間衝突，若有衝突時，以本中心之開班課 
     程與活動為優先考量。 
三、 每一時段為 4 小時，不足 4 小時仍以一時段計算，若使用時間跨越二個時段，則以二個時

段計算。可借用時段如下： 
1. 上午 8：30~12：30； 
2. 下午 13：30~17：30； 
3. 晚間 18：00~ 22：00。 

四、 符合下列情形者，應依本點規定之標準繳納場地費： 

1.一般外部單位：非本中心進駐企業、非育成合作夥伴，且未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者，每一時

段收費新台幣 3,500 元（含空調費）。 

2.外部單位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非本中心進駐企業、非育成合作夥伴，惟與本校單位合辦活

動者，每 一時段以八折收費，即新台幣 2,800 元（含空調費）。 

3.進駐企業或合作夥伴：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夥伴舉辦活動，未與本校單位合辦者，每

一時段收費新台幣 2,500 元（含空調費）。 

4.進駐企業或合作夥伴與本校合辦活動：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夥伴舉辦活動，與本校單

位合辦者，每一時段以五折收費，即新台幣 1,750 元（含空調費）。 

5.校內單位適用原則：校內各級單位舉辦活動，每一時段之費用依本點第四項之規定辦理。若

活動經費所屬計畫規定不得編列場地費，則應簽請核示。 

五、租借會議室之其他費用，依下列標準辦理： 

1.投影機及視聽設備租借每一時段為新台幣 500 元整。若為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夥伴舉

辦之活動，未與本校單位合辦，但單一活動辦理多場次者，免收設備費。 

2.晚間時段及假日借用皆須加收助理/工讀生工作費，工資依《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時最

低基本工資之標準計算(租借申請單所載時薪標準亦隨政府法令公告之最低工資調整而同步變

動)。收費時數計算為每次預定辦理活動的時間外加 2 小時(提前一個小時準備，以及結束後

一小時的整理檢查)。 

六、 借用單位須負責維護會議室之整潔，設備若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七、 辦理借用申請手續，經核准並於使用前一週繳清費用後，始開放使用，逾期視同放棄。 
八、 借用單位(個人)車輛進出應配合本校車輛進出校區管制辦法辦理。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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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M217 會議室租借申請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連絡電話  

E-mail  傳真電話  
聯絡人  職稱  行動電話  
活動名稱  參加人數  

活動型態 □會議  □上課  □說明會  □座談會  □其 它                    

租借資訊 
及 

費用說明 

      年      月     日(星期    )；其他日期： 
承租時段 □上午 08:30-12:30、   □下午 13:30-17:30、   □晚上 18:00-22:00 

校內停車券 □校內停車卷   張 □無 桌 型 布

 
□一般型(直式排列) □分組型(6 人一組)  

每時段 

費用及說明 

資 

格 

認 

定 

□a.為進駐企業、合作夥伴與本校合辦活動或

校內單位優惠價格 
1,750 元(場地費 2,500x5 折+設備 500) 

□b.為進駐企業或合作夥伴並未與本校單位合

辦活動，但單一活動辦理多場次 
2,500 元(場地費，設備優待不收費) 

□c.為外部單位且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租金價

格 
2,800 元(場地費) 

□e.非進駐廠商亦非育成合作聯盟租金價格 3,500 元(場地費) 

金額總計 元整 
◎會議桌椅、投影機設備、VGA、HDM、麥克風一組含電池(三支)、白板筆、簡報筆，每一時段 500 元。 
◎使用完畢請恢復會議室之整潔，若有借用相關器材或遙控器，請務必歸還原位，設備若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非本中心進駐廠商，每一時段為新台幣 3,500 元，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者，場地費部分以 8 折收費。 
◎本中心進駐企業或育成合作聯盟舉辦之活動，不論借用時段，每一時段為新台幣 2,500 元。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者，

場地費部分以 5 折收費。 
◎晚間時段及假日借用皆須加收助理/工讀生工作費，每人每小時依照時薪 190 元計算，收費時數計算為每次預定辦理

活動的時間外加 2 小時(提前一個小時準備，以及結束後一小時的整理檢查)。與本校單位合辦活動者，場地費部分以 8
折收費。例如：活動為 10:00-16:00，需付工讀費為(6+2)小時*190 元，如跨用餐時間須提供助理/工讀生的餐點。 
◎場地費用皆包含空調費。 
◎校內停車卷一張 50 元，請提前至中心向人員購買。 

開立收據 □同申請單位/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退款帳號 銀行/郵局-代號：                  帳號:  

租借單位確認欄 場地承租注意事項 
公司印章 或 承辦人簽章 

 

 

 

注意事項:煩請承租單位於 https://iic.nutn.edu.tw/service_view_31.html 網站下載借用暨收費要點詳閱，

並同意及遵守訂立之條款。辦理借用申請手續，經核准並於使用前一週繳清費用，逾期視同放棄。借用

單位(個人)車輛進出應配合本校車輛進出校園管制辦法辦理。本表單壹式兩份，由租借單位及南大育成

中心各執一份。 
匯款銀行:臺灣銀行台南分行(代號:004-0093)帳號:009-0360-71199 戶名:國立臺南大學 401 專戶 
電話：06-2133111#182、185    傳真：06-3017169   中心 E-mail 信箱： iicnutn@gmail.com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 2 段 33 號 思源樓 2F 承辦人：楊小姐、蔡小姐臨櫃匯款請附註：育成 M217 
※本表填寫後請先來電確認，並請用印蓋章後掃描正本 mail 或正本郵寄掛號的方式提供。 

承辦單位確認欄 

https://iic.nutn.edu.tw/service_view_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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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簽章 育成中心主管簽章 

  

本表單壹式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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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附表 1「專任助理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

準」部分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核定調增114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並溯自114年1月1日起生效(如附件1)，
及參照教育部國教署臺教國署人字第1146001180號及臺教國署高字第1145402312號
函(如附件2)，研擬修正本校「專任助理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二、另依據教育部114年1月2日臺教人(四)字第1130136178號書函轉行政院函示，114年起

中央政府約僱、工友及約用人員等基層員工月薪應高於最低工資1.1倍(附件3)，修正註

1文字「專任助理擬聘(敘)級別薪資如未達行政院明定之最低工資1.1倍，則以高於該月

薪之級別起薪。」 
三、 本案提請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溯自114年1月1日生效，並通知計畫主持人及執行單

位於原核定計畫總經費額度內勻支調增費用(包含加班費、勞健保投保薪資級距差額

或補充保費等)，並以專簽程序自行辦理。 
四、 檢附本校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附表1「專任助理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

準」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表所示，修正後全文詳附件4。 
決議： 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附表 1 專任助理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註： 
1. 本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支給

標準，補助機關若另有規定，則

從其規定。專任助理擬聘(敘)級別

薪資如未達行政院明定之最低工

資 1.1 倍，則以高於該月薪之級

別起薪。 
2. 專任助理職前具本校相當職務之

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予提敘

一級至其最高俸階止，並以約用

程序辦理。 
3. 專任助理原任職務與擬任職務之

性質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現職

工作所需者，其工作年資，每滿

一年得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俸

階止，並以約用程序辦理。 
4. 專任助理經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

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

註： 
1. 本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支給

標準，補助機關若另有規定，則從

其規定。 
 
 
 
2. 專任助理職前具本校相當職務之

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予提敘

一級至其最高俸階止，並以約用

程序辦理。 
3. 專任助理原任職務與擬任職務之

性質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現職

工作所需者，其工作年資，每滿一

年得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俸階

止，並以約用程序辦理。 
4. 專任助理經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

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

依據教育部 114 年

1 月 2 日臺教人

( 四 ) 字 第

1130136178 號書

函示，114 年起中

央政府約僱、工友

及約用人員等基

層員工月薪應高

於最低工資 1.1
倍，為符合相關規

範，修正文字以因

應往後特殊聘任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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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等因素後，確認具備相當於

該學位之應有能力者，其薪給得

經專案簽准(須檢附佐證文件)核
給加給，以3,000-5,000元為原則，

並辦理約用程序，不受本支給標

準之限制，以提供執行計畫之約

用彈性。 
5. 超過本表定第九級以上之專任助

理，得由計畫主持人於委辦或補

助原核定計畫人事相關費用之額

度內上調適當酬金，每級以 5,000
元為上限。 

6. 專任助理上調之工作酬金(含彈

性加給)均須於原核定計畫總經

費額度內執行，但不得於管理費

項下支應。 
7. 博士級研究人員經計畫主持人綜

合考量受延攬博士級研究人員之

學經歷、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

工作經驗、近年來論著價值、研

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域助

益及貢獻程度等因素後，依本支

給標準提供教學研究費建議金

額，送委辦或補助機關審定。 

現等因素後，確認具備相當於該

學位之應有能力者，其薪給得經

專案簽准(須檢附佐證文件)核給

加給，以 3,000-5,000 元為原則，

並辦理約用程序，不受本支給標

準之限制，以提供執行計畫之約

用彈性。 
5. 超過本表定第九級以上之專任助

理，得由計畫主持人於委辦或補

助原核定計畫人事相關費用之額

度內上調適當酬金，每級以 5,000
元為上限。 

6. 專任助理上調之工作酬金(含彈性

加給)均須於原核定計畫總經費額

度內執行，但不得於管理費項下

支應。 
7. 博士級研究人員經計畫主持人綜

合考量受延攬博士級研究人員之

學經歷、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

作經驗、近年來論著價值、研究或

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域助益及

貢獻程度等因素後，依本支給標

準提供教學研究費建議金額，送

委辦或補助機關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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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臺南大學專任助理(含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106 年 6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3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6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11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提 114 年 5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審議 

                                                  單位：新台幣元 

       級      
別 

 

年     資 

其他級別 學 士 碩 士 博士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第九級 37,645 38,774 42,804 44,088 48,542 49,998 81,472 83,916 

第八級 36,612 37,710 41,777 43,030 47,514 48,939 79,178 81,553 

第七級 35,574 36,641 40,744 41,966 46,368 47,759 76,880 79,186 

第六級 34,427 35,460 39,705 40,896 45,336 46,696 74,587 76,825 

第五級 33,400 34,402 38,684 39,845 44,297 45,626 72,295 74,464 

第四級 32,367 33,338 37,758 38,891 43,269 44,567 69,996 72,096 

第三級 31,329 32,269 36,845 37,950 42,123 43,387 67,703 69,734 

第二級 30,182 31,087 35,920 36,998 41,090 42,323 65,410 67,372 

第一級 29,614 30,502 35,120 36,174 40,165 41,370 63,111 65,004 

註： 
1. 本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補助機關若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專任助理擬聘(敘)級別薪資如

未達行政院明定之最低工資1.1倍，則以高於該月薪之級別起薪。 
2. 專任助理職前具本校相當職務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俸階止，並以約用程序辦

理。 
3. 專任助理原任職務與擬任職務之性質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現職工作所需者，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

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俸階止，並以約用程序辦理。 
4. 專任助理經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後，確認具備相當於該學位

之應有能力者，其薪給得經專案簽准(須檢附佐證文件)核給加給，以3,000-5,000元為原則，並辦理約用程

序，不受本支給標準之限制，以提供執行計畫之約用彈性。 
5. 超過本表定第九級以上之專任助理，得由計畫主持人於委辦或補助原核定計畫人事相關費用之額度內上

調適當酬金，每級以5,000元為上限。 
6. 專任助理上調之工作酬金(含彈性加給)均須於原核定計畫總經費額度內執行，但不得於管理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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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博士級研究人員經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受延攬博士級研究人員之學經歷、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

驗、近年來論著價值、研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等因素後，依本支給標準提供教

學研究費建議金額，送委辦或補助機關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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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修正後全文 
 

「國立臺南大學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修正後全條文 
101 年 3 月 14 日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101 年 12 月 12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5 月 21 日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0 月 7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2 月 24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 月 11 日 105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6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9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3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0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6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11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9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2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9 月 1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提 114 年 5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審議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計畫助理人員之管理，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計畫

助理人員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計畫助理人員(以下簡稱助理人員)之管理事項，依計畫合約、委辦或補助單位相

關規定辦理，未規定者依本要點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計畫助理人員，係指本校承接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之各類委辦或補助計

畫，因執行計畫業務所必須約用之人員。 

四、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分下列三類： 

（一）專任助理 

指本校約用之專職從事計畫工作之人員。委辦或補助機關(構)若另有規定職稱者，

則依其規定辦理。在學學生不得擔任專任人員，除補助或委辦機關另有規定外，得

專案簽准聘用已修畢課程之碩、博士班或本校進修學位班學生。 

（二）兼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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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部分時間從事計畫工作之人員，分為下列三級： 

1. 講師、助教級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之講師、助教或相當級職之人員，確為計

畫所需者。 

2. 研究生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博士班或碩士班研究生。 

3. 大專學生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大學部或專科部之學生。 

（三）臨時工（含工讀生）  

指臨時僱用且無專職工作之人員。 

計畫主持人約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

原則」及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認定屬學習範疇或僱傭

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學生至所就讀大專校院以外之執行機構擔任兼任助理，經學生就讀之大專校院認定屬學

習範疇者，該執行機構得比照該校之規定約用其為學習範疇之兼任助理。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如辦理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不得擔任兼任助

理；畢業生自開立畢業證書所載之日起，不得擔任兼任助理；新生擔任兼任助理之起聘

日應以開學日期起聘。 

於同一計畫合約、委辦或補助計畫中已擔任任一類助理人員者，不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

其他類之助理人員。專任助理不得擔任其他計畫之助理人員。如因計畫執行需要，得循

行政程序簽報核准，由二件以上計畫經費分攤專任助理所需費用。但委辦或補助機關

(構)另有規定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五、專任助理進用程序依經費來源區分如下： 

(一)教師個人計畫：由計畫主持人個人計畫經費聘任者，為「計畫專任助理」，進用前，計

畫 

主持人應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得辦理進用。 

(二)行政單位計畫：除前項計畫經費聘任者外，均為「校聘專任助理」，進用前，用人單位

應 

應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得辦理進用。適用本項經費者，由主計室於公文註記相

關文字後加會研發處，研發處據以辦理後續籌組面試小組 3-5 人，並統籌辦理面試事

宜。 

各單位簽呈須敘明進用理由、工作內容、經費來源及所需人員應具資格條件，聘任「校聘

專任助理」者，則另檢附甄選簡章稿。 

六、新進校聘專任助理應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並由研發處於人員試用期滿

前一個月，通知用人單位。 

試用合格者，至遲於試用期滿前一週由用人單位簽奉核准後，予以續聘。 

試用不合格須終止勞動契約時，至遲於試用期滿前一個月由用人單位簽奉核准後，依勞

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薪資發放至契約終止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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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主持人及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及姻親不得進用為助理人員，

如有違反規定，不予核銷相關經費。 

專任助理之遴聘資格由各計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依專案計畫需要訂定，並以公開方式

甄審為原則。 

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不得擔任計畫助理人員。在職期間如經不適任人員查詢機制認定

屬實者，學校得不經預告逕予中止契約關係或約用關係：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

及終身不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之

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不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五)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事。 

(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之情事，且於該

認定一年至四年不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八、工作酬金依計畫合約、委辦或補助單位訂定之標準核實支給，未約定時，專任人員依本

校專任助理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規定辦理(如附表 1)；兼任助理依本校

產學合作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如附表 2)，按計畫性質核實支給講師、助教級兼任

助理工作酬金；學生兼任助理認定屬學習範疇者，支給研究津貼；認定屬僱傭關係者，

支給工作酬金；臨時工資則依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之標準按工作性質，

按日或按時核實支給。 

計畫主持人得按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核列至多一個半月數額之年終工作獎金準備金。擔

任不同計畫項下專任助理，同年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不論其在職月份是否銜接，得依

當年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其任職前之政府機構相關工作經驗年資可

合併計算發給年終獎金)。其他有關年終工作獎金之發放，依行政院規定辦理。 

九、助理人員應於到職日前完成校內約用程序，自實際到職日起計薪，並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

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於到(離)職日前至人事室辦理勞健保加(退)保及勞退金提撥事宜。 

十、助理人員應於離職前向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按助理人員離職流程辦妥離職及

移交手續並繳清勞保健保保費及勞工退休金，始得離職。助理人員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

離職，須於離職生效日前一個月向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按助理人員離職流程辦

理。未依預告期間提出申請而逕行離職者，致本校受有損害時，本校得依法請求賠償。 

十一、助理人員之權利義務依其與本校訂定之契約書辦理，並由計畫主持人監督考核；計畫執

行完成或停止時應即終止約用關係，計畫主持人應於約用時預為說明。 



40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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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臺南大學專任助理(含博士級研究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106 年 6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3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6 月 19 日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2 月 11 日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提 114 年 5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審議 

                                                  單位：新台幣元 

       級      
別 

 

年     資 

其他級別 學 士 碩 士 博士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薪給 
(原規定) 

薪給 
(修正後) 

第九級 37,645 38,774 42,804 44,088 48,542 49,998 81,472 83,916 

第八級 36,612 37,710 41,777 43,030 47,514 48,939 79,178 81,553 

第七級 35,574 36,641 40,744 41,966 46,368 47,759 76,880 79,186 

第六級 34,427 35,460 39,705 40,896 45,336 46,696 74,587 76,825 

第五級 33,400 34,402 38,684 39,845 44,297 45,626 72,295 74,464 

第四級 32,367 33,338 37,758 38,891 43,269 44,567 69,996 72,096 

第三級 31,329 32,269 36,845 37,950 42,123 43,387 67,703 69,734 

第二級 30,182 31,087 35,920 36,998 41,090 42,323 65,410 67,372 

第一級 29,614 30,502 35,120 36,174 40,165 41,370 63,111 65,004 

註： 
1. 本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補助機關若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專任助理擬聘(敘)級別薪資如

未達行政院明定之最低工資1.1倍，則以高於該月薪之級別起薪。 
2. 專任助理職前具本校相當職務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俸階止，並以約用程序辦

理。 
3. 專任助理原任職務與擬任職務之性質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現職工作所需者，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

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俸階止，並以約用程序辦理。 
4. 專任助理經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後，確認具備相當於該學位

之應有能力者，其薪給得經專案簽准(須檢附佐證文件)核給加給，以3,000-5,000元為原則，並辦理約用程

序，不受本支給標準之限制，以提供執行計畫之約用彈性。 
5. 超過本表定第九級以上之專任助理，得由計畫主持人於委辦或補助原核定計畫人事相關費用之額度內上

調適當酬金，每級以5,000元為上限。 
6. 專任助理上調之工作酬金(含彈性加給)均須於原核定計畫總經費額度內執行，但不得於管理費項下支應。 



42 
 

7. 博士級研究人員經計畫主持人綜合考量受延攬博士級研究人員之學經歷、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

作經驗、近年來論著價值、研究或教學對國內學術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等因素後，依本支給標

準提供教學研究費建議金額，送委辦或補助機關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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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表2   國立臺南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2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9 月 14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單位:新台幣元 

 

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

研究生 

 

大專

學生 

 
 

講師級 

 
 

助教級 
未獲選博士候

選人資格者 

已獲選博士候

選人資格者 

 

 

最高以不超

過 34,000

元 

為原則 

 

 

最高以不超

過 40,000

元 

為原則 

 

 

最高以不超

過 20,000

元 

為原則 

 

 

最高以不超

過 12,000

元 

為原則 

 

 

最高以不超

過 10,000

元 

為原則 

 

 

最高以不超

過 6,000 元 

為原則 

註： 
1. 表列數額為同一補助機關(構)之補助或委辦計畫每人每月支給兼任助理費用標準。 
2. 超過本表定支給標準者，由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並專案簽准後，得於委辦或補助原核定

計畫人事相關費用之額度內上調適當酬金，以提供執行計畫之約用彈性。 
3. 上述費用均須於原核定計畫總經費額度內執行。 
4. 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規定兼任人員費用每月均應至少支給新臺幣6,000元外，其他

機關如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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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要點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為強化博士生國際學術交流並促進研究國際化，特訂定此要點。 

二、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第 2點如下: 

二、凡本校博士班學生(出國期間學生需保有本校學籍)擬於國外進行研究活動(不包含大

陸、香港、澳門地區之機構)，皆可提出申請；其移地研究主題須與畢業論文主題相

關，且同一申請案受補助人已獲得其他政府單位之出國補助者，不得再依本要點受領

補助。 
二、修正附件部分文字。 
三、餘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要點」草案說明表 
規定內容 說明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博士生國際學術交流並

促進研究國際化，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明定要點目的 

二、凡本校博士班學生(出國期間學生需保有本校學籍)擬於國外

進行研究活動(不包含大陸、香港、澳門地區之機構)，皆可

提出申請；其移地研究主題須與畢業論文主題相關，且同一

申請案受補助人已獲得其他政府單位之出國補助者，不得再

依本要點受領補助。 

明定申請資格 

三、國外移地研究期程至少需 10 個工作天，以寒暑假辦理為原

則。 
明定國外移地研究天數 

四、補助金額：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

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以 10 天生活費計算並按比例酌予補助。 
明定補助金額計算方式 

五、審查程序 
   (一)第一階段初審：國際事務處公告申請相關事宜，由院受理

申請並進行資格審查後，於期限內送國際事務處。國際事

務處將申請案送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審查，需4位委員以上

同意推薦後送複審審查。 
   (二)複審：由本校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甄選委員會負

責；甄選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學務長、

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組成，按各院計畫申請內容

及件數按比例酌予補助。 

明定審查程序 

六、補助基準： 明定補助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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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補助每年之總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20 萬元為上限。 
   (二)本補助每年核定補助人數以 5 人為上限。 
七、受補助者義務  
  (一)受補助之學生於國外移地研究期滿兩個月內繳交出國研

修報告。  
  (二)返國後兩年內需提出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以本校名

義發表與移地研究主題相關之論文，倘受補助學生未完成該

項義務，將取消補助資格並追繳已核撥款項。 

明定受補助者義務 

八、國外移地研究計畫核准後若有異動，應簽准變更後方能執行。 明定計畫變更方式 
九、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本校實施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之經費。  
明定經費來源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要點審查及修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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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要點」 

草案全條文 

提 114 年 5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審議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博士生國際學術交流並促進研究國際化，特訂定「國立臺

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博士班學生(出國期間學生需保有本校學籍)擬於國外進行研究活動(不包含大陸、香港、

澳門地區之機構)，皆可提出申請；其移地研究主題須與畢業論文主題相關，且同一申請案受

補助人已獲得其他政府單位之出國補助者，不得再依本要點受領補助。 
三、國外移地研究期程至少需 10 個工作天，以寒暑假辦理為原則。 
四、補助金額：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以 10 天生活

費計算並按比例酌予補助。 
五、審查程序 
   (一)第一階段初審：國際事務處公告申請相關事宜，由院受理申請並依專業領域進行審查後於

期限內送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將申請案送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審查，需4位委員以上同

意推薦後送複審審查。 
   (二)複審：由本校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甄選委員會負責；甄選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各學院院長組成，按各院計畫申請內容及件數按比

例酌予補助。 
六、補助基準： 
   (一)本補助每年之總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20 萬元為上限。 
   (二)本補助每年核定補助人數以 5 人為上限。 
七、受補助者義務  
   (一)受補助之學生於國外移地研究期滿兩個月內繳交出國研修報告。  
   (二)返國後兩年內需提出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以本校名義發表與移地研究主題相關之論

文，倘受補助學生未完成該項義務，將取消補助資格並追繳已核撥款項。 
八、國外移地研究計畫核准後若有異動，應簽准變更後方能執行。 
九、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本校實施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經費。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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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博士生赴國外移地研究補助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就讀系所/年級  

申請人學號  
 
 

國外研究主題  

申請人電子郵件  
 
 

國外研究國家  

申請人手機號碼  
 
 

國外研究機構  

本校指導教授  
 
 

國外機構指導教授  

國外研究期程 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共計______天 
必繳文件 □申請書(含國外研究計畫) 

□合作機構邀請函 
□本校指導教授推薦函 
□語言檢定證明 

申請人簽章 
 
 
 
 
 
 
日期： 

指導教授簽章 
 
 
 
 
 
 
日期： 

系主任簽章 
 
 
 
 
 
 
日期： 

院長簽章 
 
 
 
 
 
 
日期： 

備註 一、獲補助者於回國後 1 個月內完成核銷。 
二、同一申請案受補助人已獲得其他政府單位之出國補者，

不得再依本要點受領補助。 
三、以上資料如有變更，請另行上簽，簽准後方可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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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究計畫 

 
一、研究機構介紹 
 
二、研究計畫(至少需 10 個工作天) 
工作天 日期 研究內容 

1 12 月 15 日(一) 1. 
2. 

2   
(表格請自行增加) 
 
三、預期目標(條列式撰寫) 
 
四、預期產出(條列式撰寫，含預計發表論文___篇及預計發表日期為民國___年___月) 
 
五、申請人過去學術交流經歷(參與過之國際會議、與國外機構共同發表論文等) 
 
六、是否有本校共同移地研究成員同行(指導教授/學生，如有請條列式填寫) 
 
七、安全管控機制 
   (一)當地醫院名稱： 
   (二)駐外單位名稱： 
   (三)駐外單位地址： 
   (四)駐外單位緊急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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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本校 114年暑假期間行政人員彈性上班處理原則（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年 1月 23日台人(二)字第 0970003487B號函辦理。 

    二、本校暑假自 114年 6月 22日至 114年 9月 7日止，依教育部前函規定，暑假第 1週及

開學前 1週不實施輪休，爰擬自 114年 6月 30日（星期一）至 114年 8月 29日（星期

五）止實施暑假輪休，並訂定本校 114年暑假期間行政人員彈性上班處理原則，俾利校

務之推動。 

   三、另依本校 110年度第 3次勞資會議決議，有關全時工讀生及身障臨時工之寒暑假輪休，

授權由單位主管處理，如全時工讀生及身障臨時工有加班、中午排班接電話或處理業務

情形，得專案簽奉核准於寒暑假輪休。 

    四、本處理原則為規範輪休人員、輪休天數、單位職員數不足 3人者須合併設立聯合辦公室

等相關事宜。 

擬辦：通過後函轉各單位依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114 年暑假期間行政人員彈性上班處理原則 

 114.○.○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 97年 1月 23日台人(二)字第 0970003487B號函。 

二、輪休人員：本校編制內職員、兼行政職務教師、助教、技工、工友、校聘人員。 

三、輪休期間：114 年 6月 30日（星期一）至 114年 8月 29日（星期五）止。(已扣除暑假

第 1週及開學前 1週)。 

四、輪休天數： 

暑休：9 天 

1. 114年度暑休天數如下表： 

到職月 113年7月以前 113年8月 113年9月 
113年10

月 
113年11月 113年12月 

輪休天數 9天 8天 7.5天 7天 6天 5天 

到職月 114年1月 114年2月 114年3月 114年4月 114年5月  

輪休天數 4.5天 4天 3天 2天 1天  

2.每週申請上限為 3天，每次輪休至少以半天（上午或下午）為單位；未於 114年 8月

29日（星期五）前輪休完畢之日數，視同放棄不得保留。 

五、注意事項：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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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位主管協調該單位人力調配，辦公室需保持三分之一以上之人力，各單位先行預排單

位輪休表，俾利人力控管。 

2.輪休請於事前至「差勤線上管理系統」https://hrisweb.nutn.edu.tw/NutnHR/申請「暑

休」（差假申請-請假申請-假別中選取「暑休」），以完成請假手續。 

3.單位職員數不足 3人者須合併設立聯合辦公室，共計 5組（如附表），各組均需保持三分

之一以上之人力。聯合辦公之單位必須在各該辦公室外張貼「聯合辦公單位公告表」（範

本如附件），同時把辦公室電話轉至值班人員的辦公室。 

六、全時工讀生及身障臨時工如於本學年度確實有加班、中午排班接電話或處理業務情形，

得專案簽奉核准於暑假輪休。 

七、本(114)年 6月至 8月日曆表如下：  

  六  - 七  月         八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29 30 1 2 3 4 5       1 2 

6 7 8 9 10 11 12 3 4 5 6 7 8 9 

13 14 15 16 17 18 1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 21 22 23 24 25 26 17 18 19 20 21 22 23 

27 28 29 30 31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備註:    為暑休開始及結束 

 

 
 

114 年國立臺南大學聯合辦公單位 公告 

編

號 
所屬單位 暑休人員 所屬單位 

職務代理

人員 
聯絡電話 代理期間 

1     分機：  

2     分機：   

3     分機：   

4     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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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機：  

6     分機：   

備註：暑假期間洽公請聯絡上表職代理人員，造成您的不便敬請諒察。 

附表：聯合辦公室組別 

組別 聯合辦公室 人數 
組

別 
聯合辦公室 人數 

一 
教育學院、教育系、諮輔系、特

教系、幼教系、體育系、體育室 
7 四 

榮譽校區-院系所（環生學院、管理學

院、資工系、電機系、綠能系、生科系、

生態系、戲劇系、教育系、經管系） 

10 

二 
人文學院、文資系、英語系、國

文系、行管系 
5 五 

藝術學院、視設系、音樂系、通識中心

及校友中心 
6 

三 
理工學院、應數系、數位系、材

料系及師培中心 
6 

 

備註：本表所列人數為暫估，各組別人數將依當月實際在職人員數調整。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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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聘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附件三本校「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規定草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聘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 6點規定略以，校聘人員薪資支給標準依本校「校聘人員

待遇標準表」辦理。復依該表備註第 4點規定，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

員薪點折合率訂定，並隨其待遇調整而調整。其薪給尾數為 0至 4.9者，一律取 0整數；尾

數為 5至 9.9者，一律取 5整數。 

二、114年度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 3%案，業經行政院核定，溯自 114年 1月 1日生效。另本

校校聘人員業奉校長核准比照公務人員調薪 3%，並依規定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員薪點折合

率調增，薪點折合率由每點 135元調高為 139.1元，爰配合修正本校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 

三、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本校「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修正草案)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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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修正草案對照表 

等級 薪點 
薪給 

(修正後) 

薪給 

(原規定) 
各職稱敘薪標準 備           註 

52 440 61200 59400 

 

 

 

 

440  
│ 

343 
校校 
聘聘 
高高 
階階 
專秘 
員書 
、 
校 
聘 
技 
監 
、 
校 
聘 
執 
行 
長 

一、本表各類人員依其職位由最低薪點起薪，服務至

每年 12月 31日止滿一年者，年終考核成績考列

甲等以上，得晉薪一級，至最高薪級為止，未滿

一年不予晉級。 

二、本表修正前已聘僱之校聘人員，按其現支領數額

及其職務轉換後之職稱核算，若現支領之報酬已

超過轉換後職稱之最低薪點者，則按原薪點支薪

並按年晉級；現支領之報酬低於轉換後職稱最低

標準者，仍按修正前標準按年晉級，最高得晉至

轉換後職稱最高薪點。 

三、新進人員職前曾任本校相當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

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

薪點止。 

四、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員薪

點折合率訂定，並隨其待遇調整而調整。其薪給

尾數為 0至 4.9者，一律取 0整數；尾數為 5至

9.9者，一律取 5整數。 

五、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環安組、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輔導中心及圖資處等單位而具備專業技術之校聘

人員，通過國家考試取得下列與其職務相關之專

業證照者，每月得核給技術加給新臺幣 5,000元

整： 

(一)總務處營繕組校聘技士：土木技師、建築師或電

機技師等與從事業務相關之證照。 

(二)總務處環安組校聘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乙級證照)、職業衛生管理師(甲級證照)、職業

安全管理師(甲級證照)。 

(三)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校聘護理師：護理師證書。 

(四)學務處輔導中心校聘心理師：心理師證書。 

(五)圖資處校聘管理師：考試院核發之「資訊技師」、

「電子工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及勞動部

核發之中華民國技術士證「電腦軟體應用」、「電

腦軟體設計」或「電腦硬體裝修」職類甲級或乙

級證照。 

六、表列各項薪給之 60%為校聘人員之本薪，40%為專

業加給。 

七、114113年度起薪點折合率每點 139.1135 元。 

51 430 59810 58050 

50 422 58700 56970 

49 414 57585 55890 

48 407 56610 54945 

47 400 55640 54000 400  
│ 
303 

 
校 
聘 
秘 
書 
、 
校校 
聘聘 
專技 
員正 
、 
校校 
聘聘 
專高 
案階 
經管 
理理 
  師 
、 
校 
聘 
心 
理 
師 

46 393 54665 53055 

45 386 53690 52110 

44 378 52575 51030 

43 371 51605 50085 

42 364 50630 49140 

364  
│ 
265 
 
 

 
 
校校 
聘聘 
組技 
員士 
、、 
校校 
聘聘 
管護 
理理 
師師 
、 
校校 
聘聘 
校社 
安會 
人工 
員作 
  員 
 

41 358 49795 48330 

40 353 49100 47655 

39 348 48405 46980 

38 343 47710 46305 

37 338 47015 45630  
36 333 46320 44955 

35 328 45620 44280 

34 323 44925 43605 

33 318 44250 42930 

32 313 43535 42255 

31 308 42840 41580 

30 303 42145 40905 

29 298 41450 40230  

28 293 40755 39555 

27 288 40060 38880 

26 284 39500 38340 

25 280 38945 37800 280  
│ 
214 
 
 

 
 

校 
聘 
助 
理 
員 
、 
校 
聘 
技 
佐 
、 
校 
聘 
助 
理 
管 
理 
師 

24 275 38250 37125 

23 270 37555 36450 

22 265 36860 35775 

21 260 36165 35100  

20 256 35605 34560 

19 251 34910 33885 

18 247 34355 33345 

17 242 33660 32670 

16 238 33105 32130 

238  
│ 
183 
 

    
校 
聘 
辦 
事 
員 

15 233 32410 31455 

14 229 31850 30915 

13 224 31155 30240 

12 220 30600 29700 

11 217 30180 29295 

10 214 29765 28890 

9 211 29350 28485 

  

8 207 28790 27945 

7 204 28375 27540 

6 201 27955 27135 

5 198 27540 26730 

4 195 27120 26325 

3 191 26565 25785 

2 187 26010 25245 

1 183 25455 2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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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校聘人員待遇標準表（修正草案）           附件三  

  等級 薪點 薪給 各職稱敘薪標準 備           註 

52 440 61200 

 

 

 

 

440  
│ 

343 
校校 
聘聘 
高高 
階階 
專秘 
員書 
、 
校 
聘 
技 
監 
、 
校 
聘 
執 
行 
長 

一、本表各類人員依其職位由最低薪點起薪，服務至每

年 12 月 31 日止滿一年者，年終考核成績考列甲等

以上，得晉薪一級，至最高薪級為止，未滿一年不

予晉級。 

二、本表修正前已聘僱之校聘人員，按其現支領數額及

其職務轉換後之職稱核算，若現支領之報酬已超過

轉換後職稱之最低薪點者，則按原薪點支薪並按年

晉級；現支領之報酬低於轉換後職稱最低標準者，

仍按修正前標準按年晉級，最高得晉至轉換後職稱

最高薪點。 

三、新進人員職前曾任本校相當職務且服務成績優良之

工作年資，每滿一年得併予提敘一級至其最高薪點

止。 

四、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比照行政院約聘僱人員薪點折

合率訂定，並隨其待遇調整而調整。其薪給尾數為 0

至 4.9者，一律取 0整數；尾數為 5至 9.9者，一律

取 5整數。 

五、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環安組、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輔

導中心及圖資處等單位而具備專業技術之校聘人

員，通過國家考試取得下列與其職務相關之專業證

照者，每月得核給技術加給新臺幣 5,000元整： 

(一)總務處營繕組校聘技士：土木技師、建築師或電機

技師等與從事業務相關之證照。 

(二)總務處環安組校聘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乙

級證照)、職業衛生管理師(甲級證照)、職業安全管

理師(甲級證照)。 

(三)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校聘護理師：護理師證書。 

(四)學務處輔導中心校聘心理師：心理師證書。 

(五)圖資處校聘管理師：考試院核發之「資訊技師」、

「電子工程技師」、「電機工程技師」及勞動部核

發之中華民國技術士證「電腦軟體應用」、「電腦

軟體設計」或「電腦硬體裝修」職類甲級或乙級證

照。 

六、表列各項薪給之 60%為校聘人員之本薪，40%為專業

加給。 

七、114 年度起薪點折合率每點 139.1 元。 

51 430 59810 

50 422 58700 

49 414 57585 

48 407 56610 

47 400 55640 400  
│ 
303 

 
校 
聘 
秘 
書 
、 
校校 
聘聘 
專技 
員正 
、 
校校 
聘聘 
專高 
案階 
經管 
理理 
  師 
、 
校 
聘 
心 
理 
師 

46 393 54665 

45 386 53690 

44 378 52575 

43 371 51605 

42 364 50630 

364  
│ 
265 
 
 

 
 
校校 
聘聘 
組技 
員士 
、、 
校校 
聘聘 
管護 
理理 
師師 
、 
校校 
聘聘 
校社 
安會 
人工 
員作 
  員 
 

41 358 49795 

40 353 49100 

39 348 48405 

38 343 47710 

37 338 47015  

36 333 46320 

35 328 45620 

34 323 44925 

33 318 44250 

32 313 43535 

31 308 42840 

30 303 42145 

29 298 41450  

28 293 40755 

27 288 40060 

26 284 39500 

25 280 38945 280  
│ 
214 
 
 

 
 

校 
聘 
助 
理 
員 
、 
校 
聘 
技 
佐 
、 
校 
聘 
助 
理 
管 
理 
師 

24 275 38250 

23 270 37555 

22 265 36860 

21 260 36165  

20 256 35605 

19 251 34910 

18 247 34355 

17 242 33660 

16 238 33105 

238  
│ 
183 
 

    
校 
聘 
辦 
事 
員 

15 233 32410 

14 229 31850 

13 224 31155 

12 220 30600 

11 217 30180 

10 214 29765 

9 211 29350 

  

8 207 28790 

7 204 28375 

6 201 27955 

5 198 27540 

4 195 27120 

3 191 26565 

2 187 26010 

1 183 2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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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 

提案單位：校友服務中心 
案由：擬訂定本校推動國際生留臺職涯輔導補助要點規定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中心於 113年 12月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試辦計畫」，

合計新台幣 250萬元整。 

二、為推動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工作，針對本校國際生提供職涯輔導、職涯能力養成補助，

爰訂定「國立臺南大學推動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補助要點」，補助要點之訂定說明及全條

文內容(草案)研擬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 
 

「國立臺南大學推動國際生留臺職涯輔導補助要點」草案說明表 

規定內容 說明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對於國

際生提供職涯輔導、職涯能力養成補助，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推動國際生

留臺就業輔導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補助要點訂定意旨

說明。 

二、補助對象：本校在校國際生（不含大陸生及港澳生)。 本要點之補助對

象。 

三、補助方案： 

(一)自學成長方案 

1.鼓勵國際生積極爭取校外實習機會，促進對職場的實際瞭解、提

升就業競爭力，包含：A.選修校外實習、業界實作見習課程，以

及 B.自主參加校外多元實習活動。 

2.輔導方式：國際生參與校外實習，由實習指導老師或導師負責督

導國際生就業實習事宜，以瞭解國際生實習狀況、解決實習問題

等。參與校外實習國際生實習期間須接受 2 階段查核(中途階段、

完成階段；實習期間未滿 1 個月者，於實習完成後一次性查核)，

實習後應繳交實習紀錄或實習簽到表影本，且應將學習心得上傳

至個人學習歷程檔案（EP 平臺），並由授課教師及校友服務中心

綜合評估其學習及成長情形，提供銜接其它輔導方案。 

3.申請方式與補助經費： 

(1)修讀校外實習課程、業界實作見習課程(非必修、畢業條件)或

國際生依專業發展需求，自主參與校外多元實習、產業專題實

務見習計畫等活動，每學期可依實習狀況，於實習中途、實習

完成後分階段申請「自學實習助學金」，依實習或見習時數(天

數)按比例給予獎助，每門課／每實習案得申請補助 2,500-

15,000 元。申請時應檢附實習合約書、公函、實習簽到表等影

本要點之補助方案

及補助內容說明，

補助方案包含自學

成長及職涯能力養

成等 2 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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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容 說明 

本文件佐證。經費補助情形得視實際申請狀況進行調整。 

(2)國際生於成果階段發表個人實習成果，可申請「自學發表、競

賽助學金」，每人每次得申請補助 600-1,000 元。經費補助情形

得視實際申請狀況進行調整。 

4.檢核機制：個人學習歷程檔案（EP）須記錄詳實並具豐富性，並

透過校務研究（IR）資料分析，了解國際生參與實習後，各項學

習能力的成長情形。 

(二)職涯能力養成方案 

1.每學期依校友服務中心公告辦理。鼓勵符合本校國際生，積極利

用校內各項課程、訓練、工作坊、研（講）習等職涯預備資源，

提升自我專業力與就業競爭力。 

2.輔導方式：由校友服務中心視個案職涯增能需求，建議安排國際

生參與相關課程及工作坊、研（講）習訓練，並鼓勵規劃個人職

涯報告、報考語言證照及專業技能證照等，以確實強化及證明自

我。校友服務中心不定期聯繫國際生與培訓單位，掌握學習情形，

如發現異狀應即預警，啟動相關通報及處理機制。 

3.申請方式與補助經費： 

(1)鼓勵國際生參加各項職涯訓練課程，無論課程收費與否，皆可

採用分階段查核制度給予獎補助。 

A.第一階段：提出首次到課證明後給予 500-1,000 元獎勵，如

為收費課程得另補助報名費，實報實銷上限 5,000 元，須檢

附報名費收據。 

B.第二階段：完成 1/2 課程時數後可提出證明，給予 1,000-2,000

元獎勵。 

C.第三階段：完成全部課程，取得研習證明或結業證明，繳交

該次學習心得經審查通過者給予 1,500-5,000 元獎勵。 

D.以上合計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30,000 元獎補助；超過此額度

者，須視當年度總經費發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補助。 

E.可使用現場簽到表、參與照片、線上會議室截圖等方式做為

到課證明，但需標明每次上課之時間及地點。 

(2)鼓勵國際生修習校內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雙主修、輔系、

選修全英語（EMI）課程，並採用分階段查核制度給予獎補助。 

A.第一階段：提出首次到課證明後給予 500-1,000 元獎勵。 

B.第二階段：完成 1/2 學程（課程）時數後可提出證明，給予

1,000-2,000 元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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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容 說明 

C.第三階段：取得學程（課程）修畢證明，繳交該次學習心得

經審查通過者最高給予 1,500-5,000 元獎勵。 

D.可使用現場簽到表、參與照片、線上會議室截圖等方式做為

到課證明，但需標明每次上課之時間及地點。 

(3)鼓勵國際生報考母語、外語證照或系所認可之專業證照，並採

用分階段查核制度給予獎補助。 

A.第一階段：得補助報名費，實報實銷上限 5,000 元，惟同一

證照最多補助 2 次。 

B.第二階段：繳交學習心得另給予 500-1,000 元獎勵。 

C.第三階段：取得合格證書者給予 3,500-7,000 元獎勵。 

D.以上合計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100,000 元獎補助；超過此額度

者，須視當年度總經費發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獎補助。 

E.考取同一證照以補助 1 次為限，但同一類別證照若有不同級

數者，以補助 2 次為限。 

(4)鼓勵國際生以職涯測評結果為基礎，在學習過程中逐步採用個

別專業諮詢、參與專題演講或研習等方式，協助受評估後之國

際生增強自我職涯探索及規劃動力，全方位提升個人知能並優

化職場競爭力，最終主動參與各項徵才媒合活動，順利與就業

市場接軌。 

A.職涯探索：完成教育部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施測，

獎勵 500 元；惟每學年以申請 1 次為限。 

B.職涯增能：參與校內外之工作坊、研(講)習、講座、演講、分

享會、說明會、發表、營隊等並完成學習心得，獎勵 500 元；

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5,000 元，超過此額度者，須視當年度總

經費發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補助。本項目須檢附活動簽到

表、照片等作為參與證明。 

(A)個別諮詢：參與校內外之個別諮詢活動（含職涯規劃、履

歷健診、模擬面試等類型），獎勵 500 元；繳交該次學習

心得經審查通過者，給予獎勵金 1,000 元；惟每年度活動

合計以最多獎勵 3 次為原則，超過此額度者，須視當年

度總經費發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獎補助。如再繳交職涯

規劃報告或完整履歷自傳者，另給予獎勵金 1,000 元。本

項目如為校外辦理，須檢附照片等作為參與證明；如為校

內辦理則毋須另行證明。 

(B)徵才媒合：參與校內外之徵才媒合活動（含企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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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內容 說明 

就業博覽會、向企業／學校投遞履歷、報考國家／國營考

試等），給予獎勵金 500 元；繳交該次學習心得經審查通

過者，另給予獎勵金 500 元；若與求才廠商媒合成功者，

再給予 2,000 元就業準備獎勵金。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30,000 元獎補助，超過此額度者，須視當年度總經費發放

情形決定是否給予補助。本項目須檢附活動簽到表、照片

等作為參與證明。 

4.檢核機制：受補助國際生須填載學習紀錄、配合繳交結業證明、

至 EP 平臺上傳相關資料，並視需要透過個案管理師評估進一步

的職涯能力需求缺口。個人學習歷程檔案（EP）須記錄詳實並具

豐富性，透過學習心得資料分析，了解國際生參與各項職涯綜合

能力培訓後之成效。 

5.經費補助情形得視實際申請狀況及計畫經費酌予調整。 

四、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試辦計

畫經費或教育部核定之相關經費支應。 

本要點之經費來

源。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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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推動國際生留臺職涯輔導補助要點」草案全條文 

提 114 年 5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審議 

一、國立臺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對於國際生提供職涯輔導、職涯

能力養成補助，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推動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本校在校國際生（不含大陸生及港澳生)。 

三、補助方案： 

(一)自學成長方案 

1.鼓勵國際生積極爭取校外實習機會，促進對職場的實際瞭解、提升就業競爭力，包含：A.

選修校外實習、業界實作見習課程，以及 B.自主參加校外多元實習活動。 

2.輔導方式：國際生參與校外實習，由實習指導老師或導師負責督導國際生就業實習事宜，

以瞭解國際生實習狀況、解決實習問題等。參與校外實習國際生實習期間須接受 2 階段查

核(中途階段、完成階段；實習期間未滿 1 個月者，於實習完成後一次性查核)，實習後應

繳交實習紀錄或實習簽到表影本，且應將學習心得上傳至個人學習歷程檔案（EP 平臺），

並由授課教師及校友服務中心綜合評估其學習及成長情形，提供銜接其它輔導方案。 

3.申請方式與補助經費： 

(1)修讀校外實習課程、業界實作見習課程(非必修、畢業條件)或國際生依專業發展需求，

自主參與校外多元實習、產業專題實務見習計畫等活動，每學期可依實習狀況，於實習

中途、實習完成後分階段申請「自學實習助學金」，依實習或見習時數(天數)按比例給予

獎助，每門課／每實習案得申請補助 2,500-15,000 元。申請時應檢附實習合約書、公函、

實習簽到表等影本文件佐證。經費補助情形得視實際申請狀況進行調整。 

(2)國際生於成果階段發表個人實習成果，可申請「自學發表、競賽助學金」，每人每次得

申請補助 600-1,000 元。經費補助情形得視實際申請狀況進行調整。 

4.檢核機制：個人學習歷程檔案（EP）須記錄詳實並具豐富性，並透過校務研究（IR）資料

分析，了解國際生參與實習後，各項學習能力的成長情形。 

(二)職涯能力養成方案 

1.每學期依校友服務中心公告辦理。鼓勵符合本校國際生，積極利用校內各項課程、訓練、

工作坊、研（講）習等職涯預備資源，提升自我專業力與就業競爭力。 

2.輔導方式：由校友服務中心視個案職涯增能需求，建議安排國際生參與相關課程及工作坊、

研（講）習訓練，並鼓勵規劃個人職涯報告、報考語言證照及專業技能證照等，以確實強

化及證明自我。校友服務中心不定期聯繫國際生與培訓單位，掌握學習情形，如發現異狀

應即預警，啟動相關通報及處理機制。 

3.申請方式與補助經費： 

(1)鼓勵國際生參加各項職涯訓練課程，無論課程收費與否，皆可採用分階段查核制度給

予獎補助。 

A.第一階段：提出首次到課證明後給予 500-1,000 元獎勵，如為收費課程得另補助報名

費，實報實銷上限 5,000 元，須檢附報名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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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階段：完成 1/2 課程時數後可提出證明，給予 1,000-2,000 元獎勵。 

C.第三階段：完成全部課程，取得研習證明或結業證明，繳交該次學習心得經審查通過

者給予 1,500-5,000 元獎勵。 

D.以上合計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30,000 元獎補助；超過此額度者，須視當年度總經費發

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補助。 

E.可使用現場簽到表、參與照片、線上會議室截圖等方式做為到課證明，但需標明每次

上課之時間及地點。 

(2)鼓勵國際生修習校內跨領域學分學程、微學程、雙主修、輔系、選修全英語（EMI）課

程，並採用分階段查核制度給予獎補助。 

A.第一階段：提出首次到課證明後給予 500-1,000 元獎勵。 

B.第二階段：完成 1/2 學程（課程）時數後可提出證明，給予 1,000-2,000 元獎勵。 

C.第三階段：取得學程（課程）修畢證明，繳交該次學習心得經審查通過者最高給予

1,500-5,000 元獎勵。 

D.可使用現場簽到表、參與照片、線上會議室截圖等方式做為到課證明，但需標明每次

上課之時間及地點。 

(3)鼓勵國際生報考母語、外語證照或系所認可之專業證照，並採用分階段查核制度給予

獎補助。 

A.第一階段：得補助報名費，實報實銷上限 5,000 元，惟同一證照最多補助 2 次。 

B.第二階段：繳交學習心得另給予 500-1,000 元獎勵。 

C.第三階段：取得合格證書者給予 3,500-7,000 元獎勵。 

D.以上合計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100,000 元獎補助；超過此額度者，須視當年度總經費發

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獎補助。 

E.考取同一證照以補助 1 次為限，但同一類別證照若有不同級數者，以補助 2 次為限。 

(4)鼓勵國際生以職涯測評結果為基礎，在學習過程中逐步採用個別專業諮詢、參與專題

演講或研習等方式，協助受評估後之國際生增強自我職涯探索及規劃動力，全方位提升

個人知能並優化職場競爭力，最終主動參與各項徵才媒合活動，順利與就業市場接軌。 

A.職涯探索：完成教育部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施測，獎勵 500 元；惟每學年

以申請 1 次為限。 

B.職涯增能：參與校內外之工作坊、研(講)習、講座、演講、分享會、說明會、發表、

營隊等並完成學習心得，獎勵 500 元；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5,000 元，超過此額度者，

須視當年度總經費發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補助。本項目須檢附活動簽到表、照片等作

為參與證明。 

(A)個別諮詢：參與校內外之個別諮詢活動（含職涯規劃、履歷健診、模擬面試等類

型），獎勵 500 元；繳交該次學習心得經審查通過者，給予獎勵金 1,000 元；惟每

年度活動合計以最多獎勵 3 次為原則，超過此額度者，須視當年度總經費發放情

形決定是否給予獎補助。如再繳交職涯規劃報告或完整履歷自傳者，另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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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00 元。本項目如為校外辦理，須檢附照片等作為參與證明；如為校內辦理

則毋須另行證明。 

(B)徵才媒合：參與校內外之徵才媒合活動（含企業說明會、就業博覽會、向企業／

學校投遞履歷、報考國家／國營考試等），給予獎勵金 500 元；繳交該次學習心得

經審查通過者，另給予獎勵金 500 元；若與求才廠商媒合成功者，再給予 2,000 元

就業準備獎勵金。每年每人最高給予 30,000 元獎補助，超過此額度者，須視當年

度總經費發放情形決定是否給予補助。本項目須檢附活動簽到表、照片等作為參

與證明。 

4.檢核機制：受補助國際生須填載學習紀錄、配合繳交結業證明、至 EP 平臺上傳相關資料，

並視需要透過個案管理師評估進一步的職涯能力需求缺口。個人學習歷程檔案（EP）須記

錄詳實並具豐富性，透過學習心得資料分析，了解國際生參與各項職涯綜合能力培訓後之

成效。 

5.經費補助情形得視實際申請狀況及計畫經費酌予調整。 

四、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大專校院國際生留臺就業輔導專業化試辦計畫經費或教育部核定之相

關經費支應。 

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陸、 臨時動議:無 

柒、 散  會:下午 3時 2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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